院办字〔2006〕14号

转发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各系、室，各部门：

　　现将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粤教科〔2006〕39号）转发给你们，请组织学习，要以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就进一步加强学院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进行讨论。学院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规范学术研究行为的规章制度，出台学术惩戒处罚办法，以促进我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水平的提高。为此，请各单位于2006年7月8日前将组织学习的情况，对制定学校有关规范学术研究行为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惩戒处罚办法的意见和建议，以书面的形式交科研处或将电子文档材料发至kyc@jyu.edu.cn.
　　　　　　　　　　     　 　  　　院长办公室

　　　　　　　　　　      　  　　　科　研　处

　　　　　　　　　　　     　　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